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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以上交通违法或被扣车；非法改加装，经营者最高罚十万，个人最高罚五千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摄影：新快报记者 郗慧晶

关键词 总量控制

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据《2023 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指出，至

2023年底，广州已登记上牌电动车442万辆。截至今年

7 月，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 600 万辆，上牌数超 500 万

辆，且上牌数量以每月上牌约10万辆的速度在增长。

针对电动自行车增长速度快、超过承载能力的问

题，《征求意见稿》规定，广州根据城市道路交通发展状

况和发展导向，综合考虑交通出行合理需求，可以对电

动自行车实行总量控制。另外，明确广州不发展互联

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关键词 认定标准

电动自行车根据
强制性国家标准予以认定

新快报记者留意到，《征求意见稿》附则中表示，本

规定所称电动自行车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予以认定。

《征求意见稿》最后一条是“特别规定”：驾驶不符合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车辆经依法

鉴定为机动车的，适用法律法规关于驾驶机动车的相

关规定处理。

据了解，2019年4月15日起施行的《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被称为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新国标”对

电动自行车有严格的标准限制：最高车速不超过 25公

里/小时、整车重量不超过 55公斤、电池电压不超过 48
伏，而且要带有脚踏板。

实际上，长期以来电动自行车各种乱象，都是从“非

机动车”的定义衍生出来。虽被归类为非机动车，但电动

自行车在性能与原理上具备机动车的核心特征，拥有电

池和电机，这使得很多人购买的是“非机动车”，但只要稍

加“改动”就升级成了“电轻骑”甚至“电摩托”。《征求意见

稿》从立法层面给电动自行车一个明确的定位，打消电动

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模糊界定，如此为有

关部门加强执法、分类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做到执法有

法可依，有利于真正治理好电动自行车。

关键词 非法改装

非法改装加装，最高罚款十万
《征求意见稿》规定，生产用于本市销售的电动自

行车应当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

证，软硬件必须具有防篡改设计，不得为提升最高设计

车速等非法改装预留空间。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实施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包括破解防

篡改设计，拆除或者改动限速装置，加装蓄电池，加装

伞具、车篷、车厢等。

经营者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非法改装、加装电动

自行车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再次非法改装、加装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个人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

行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在登记管理方面，规定电动自

行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本市电动自

行车号牌、行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对用于即时配送

等民生服务行业的电动自行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核发专用号牌。禁止投放经营未悬挂本市登记

号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关键词 道路行驶

三次以上交通违法或被扣车
据公安部道路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相关数据，国内

电动自行车导致事故的违法行为排在前列的分别是违反

交通信号（16.7%）、未按规定让行（16.6%）、逆行（13.6%）、

违法占道行驶（13%）、其他影响安全行为（11.9%）。

为规范电动自行车的行驶，《征求意见稿》规定，电动自

行车全天禁止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内环路及其放射

线、过江隧道、人行道，未设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路肩、桥梁、

隧道、高架路、立交桥以及其他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

同时，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驾驶人和乘坐

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靠

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确须在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的路肩

通过的下车推行；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

得超过十五公里。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行政强制措施。电动自行

车有三次以上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所有人、驾驶人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通知后拒不接受处理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车辆。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过去两年，广州交警查处的电

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同比上升37%。然而，交警在执

法时也只能按照非机动车的标准来执行——警告或者

是 20元~50元罚款。《征求意见稿》细化了罚则，如驾驶

非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对驾驶人处二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此外，查处超速行驶的，

应当查明原因，有非法改装、加装导致超速等违法行为

的，按照职责分工将信息线索移交市场监督管理等相

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关键词 消防安全

禁止携带车辆及蓄电池
进入电梯轿厢

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引发的火灾频

发。《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实施

下列行为：（一）携带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进入电梯

轿厢。（二）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楼梯间以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

自行车、为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充电。（三）在电动自

行车充电场所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四）违反用电

安全要求私拉电线、插座给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充

电。（五）使用与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不匹配的充电

器充电。（六）为非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或者不符

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充电。（七）法

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关键词 外卖配送

三次以上严重违法实行派单管控
《征求意见稿》关注到骑手配送时效与安全行驶之

间的矛盾，规定即时配送企业应当按照遵守交通规则、

守法行驶可完成配送任务的标准，考虑驾驶人步行、等

候等因素，合理设定配送时限、路线。

对于多次违规行驶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即时配送

企业应当对一个星期内有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等

三次以上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驾驶人实行派单管控。

《征求意见稿》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

即时配送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即时配送企业应当将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以及配送时限、路线等信息，上传即

时配送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在责任方面，一个月内驾

驶人违反交规受到行政处罚的人数超过即时配送企业

驾驶人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的，处三万元以上八万元

以下罚款，约谈企业相关负责人。

关键词 信用管理

受到十次以上行政处罚
或被记录“失信”

《征求意见稿》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一年内有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受到十次以上行政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照《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的规定，将相关违法

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具

有公职人员身份的将相关

违法信息通知其所

在单位。

广州拟立法治理电动自行车乱象

事关电动自行车管理，广
州拟立法征求意见！近年来，
为了整治电动自行车乱象，广
州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包
括实施限行政策、要求上牌、开
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
等。8月30日，广州市人大常
委会官网公布了《广州市电动
自行车管理规定（草案修改稿·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
求意见，并拟于今年9月进行
第三次审议并交付表决。

《征求意见稿》共八章55
条，从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
维修、登记、道路通行、充电、消
防安全、违法责任等方面进行
了细致的规定。新规的出台，
将从立法层面对电动自行车进
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把电动自
行车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为人
民群众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安
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20232023 年广州年广州

市交通发展年度市交通发展年度

报告报告》》显示显示，，20232023
年年，，广州电动自行广州电动自行

车日均骑行量达车日均骑行量达

到到 685685万人次万人次，，相相

比比 20192019 年 增 长年 增 长

7272%%，，是常规公交是常规公交

的的22..44倍倍。。

■ 新 规 的 出

台，将从立法

层面对电动自

行车进行有针

对性的管理。


